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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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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報告書》第 8 章  

 
八號幹線沙田段  

 
(a) 根據審計報告第 4.11(c) 段，由運輸署、路政署、機電工程署

和建築署人員組成的政府監察小組負責監察青沙管制區營辦
商的表現。在這方面，請告知：  
 
(i) 各部門的責任和職權範圍。是否有任何書面文件界定這些

責任或職權範圍。如有，請提供副本；  
 

(ii) 自青沙管制區的管理、營運及維修保養合約批予現時的營
辦商以來，各部門曾否為監管及檢討營辦商的表現而與它
及／或其他部門進行會議。如有，請提供日期和記錄；如
無，為何；  

 
(iii) 各部門是否有已訂立的機制以按其職權範圍監管營辦商的

表現。如有，請提供有關機制文件副本；如無，各部門如
何落實監管責任；  

 
(i) 路政署負責監督青沙管制區公路設施的維修工作。就青沙

管制區的管理、  營運及維修保養合約合同而言，政府監察

小組成員各自的職責，並沒有在原版的青沙管制區的管理、 
營運及維修保養合約內訂明。路政署得悉運輸署已聯同政

府監察小組其他成員 (包括路政署 )，整合了一份“青沙管制

區的政府監察小組成員的監察責任”一覽表，當中訂明各

政府監察小組成員監察營辦商表現的責任。運輸署亦已於

2018 年 3 月 13 日及 26 日向營辦商發出  該一覽表，以補充

青沙管制區現行的管理、營運及維修保養合約。路政署按

已釐清的職責，對青沙管制區營辦商的表現進行監察。運

輸署發給路政署的信件附在附錄甲。  
 

(ii) 自青沙管制區的管理、營運及維修保養合約批予現時的營

辦商以來，路政署一直與營辦商進行定期進度會議，以監

察及檢討其表現。在定期進度會議討論的項目包括營辦商

道路維修保養人員的供應，安全和衛生，由交通事故引起

的道路設施損壞修理，公眾對道路設施的詢問和投訴，在

青沙管制區工作的第三方，道路設施的檢查和報告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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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道路維護工程和不定期的道路維修工程。定期進度會

議的日期載列於附錄乙。此外，路政署亦與營辦商進行額

外的討論，以檢視道路設施的維修保養進度及詳情。  
 

(iii)  青沙管制區的管理、營運及維修保養合約已明確規定青沙

管制區道路維修保養的要求，而路政署一直就其職權範圍

監察營辦商的表現，確保營辦商符合青沙管制區管理、營

運及維修保養合約的要求。路政署一直與營辦商進行定期

進度會議，討論其於道路維修保養方面的表現。此外，營

辦商須每月提交道路維修保養報告 (包括道路視察記錄、擬

議維修保養工程及其進度 )，供路政署檢查。路政署亦進行

了實地抽查，檢查有關的青沙管制區營辦商的檢查工作，

定期維修工程及非定期維修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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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審計報告第 4.16 至 4.18 段及表十七，請告知：  

 
(i) 機電工程署及路政署有否突擊檢查或記錄檢查青沙管制區

營辦商的機電工程人員及道路結構物維修保養人員人手編
配情況 ; 
 

(ii) 於 2013 年 9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間，青沙管制區營辦商的
無須徵收算定損害賠償的人員是否有人手短缺的情況。如
有，詳情；  
 

(i) 路政署要求青沙管制區營辦商每月報告對上一個月的人手

編配供路政署檢查，以監察營辦商在道路維修保養人員方

面的人手編配。  
 

(ii) 於 2013 年 9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間，青沙管制區營辦商無

須徵收算定損害賠償的道路維修保養人員的人手短缺情況

如下：  
無須徵收算定損害賠償的  

道路維修保養人員短缺崗位  
短缺日期  

副道路維修保養工程師 (道路工程 ) 
19.9.2013 – 
6.11.2013 

第二名副道路維修保養工程師 (結構 ) 

19.9.2013 – 
11.8.2014 

25.4.2016 – 
16.1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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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審計報告第 4.23 段，青沙管制區的管理、營運及維修保養

合約要求總人手編配為 483 人，當中 80 人為“替假”人員，
並表示只要青沙管制區營辦商能為每一輪所需更分編配足夠
勝任的員工當值，合約內的“替假”人員的人手編配規定，則
只是作參考用途。營辦商實際上須合共調配 403 名員工，當中
60 人屬於無須徵收人手短缺算定損害賠償的員工類別。在這方
面，當無須徵收算定損害賠償的人員出現人手短缺的情況，有
關部門會採取甚麼跟進行動／懲處方法；  
 
正如審計報告中表十六所述，路政署的職權管核範圍下並沒有

“替假”人員。當道路維修保養人員出現人手短缺的情況時

(不論是否須徵收人手短缺算定損害賠償 )，路政署會盡快以書

面形式敦促青沙管制區營辦商盡快提作出安排，同時密切監察

相關人手短缺情況有否影響營辦商的表現。路政署亦會於營辦

商的季度表現報告中反映道路維修保養人員的人手短缺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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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於公眾聽證會中，委員被告知路政署及運輸署均在沙田段駐有

員工。請提供這些員工的數目、職級及職責；  
 

青沙管制區政府監察小組中路政署的技術成員總結如下：  
數

目  
職級  

職責  

1 
2 
1 
1 
 

高級工程師 /結構  
工程師 /結構  
工程督察 /結構  
助理工程督察 /結構  

  監督青沙管制區營辦商在維

護青沙管制區道路結構方面

的表現；  
  就維修保養青沙管制區的道

路結構物提供技術意見；  
  監察青沙管制區道路結構物

的維修及改善工程；  
  就青沙管制區道路結構物的

一般事宜 (如區域事宜 )提供

意見；  
  與青沙管制區營辦商就青沙

管制區道路結構進行聯合檢

查；  
  進行與青沙管制區道路結構

有關的安全審計和質量保證

檢查；  
  準備與青沙管制區道路結構

有關的檢查和審計報告；  
  處理與青沙管制區道路結構

物相關的公眾投訴；及  
  處理青沙管制區的拍攝申請

 
0.5 
1.5 
1 

0.5 

高級工程師 /公路  
工程師 /公路  
工程督察 /公路  
助理工程督察 /公路  

  監督青沙管制區營辦商在維

護青沙管制區公路和斜坡方

面的表現；  
  就維修保養青沙管制區的公

路及斜坡提供技術意見；  
  監察有關青沙管制區公路和

斜坡的維修和改善工程；  
  就青沙管制區公路及斜坡的

一般事宜 (如區域事宜 )提供

意見；  
  與青沙管制區營辦商就青沙

管制區道路和斜坡進行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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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目  
職級  

職責  

檢查；  
  對青沙管制區公路和斜坡進

行安全審查及質量監控檢

查；  
  準備與青沙管制區公路及斜

坡有關的檢查和審計報告；  
  處理與青沙管制區公路及斜

坡相關的公眾投訴；  
  處理青沙管制區的道路工程

許可申請；及  
  處理與青沙管制區政府監察

小組路政署相關的合約管理

事宜。  
1 
1 
1 
1 

工程師 /應急  
工程項目統籌 /應急  
工程督察 /應急  
助理工程督察 /應急  

  處理與青沙管制區道路結構

物、公路及斜坡相關的緊急

事宜；  
  開展與沙管制區公路結構，

公路和斜坡相關的緊急檢查

和緊急工程；  
  協助處理與青沙管制區道路

維修保養工程相關的事宜；

及  
  處理與青沙管制區道路維修

保養工程相關的行政工作。  
0.5 
1 

高級工程師 /橋樑技術顧

問  
工程師 /橋樑技術顧問  

  監督青沙管制區營辦商在青

沙管制區中的昂船洲大橋

（SCB）的風力及結構健康

監測系統（WASHMS）和其

他橋樑健康監測相關事宜方

面的表現；  
  就大跨度橋樑和其他主要公

路結構的結構設計和分析，

空氣動力和地震評估以及結

構健康監測提供技術諮詢；  
  與大學合作進行有關橋樑工

程的研究；及  
  處理青沙管制區的參觀團並

向參觀團提供技術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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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參照審計報告書第 4.21 (c)段，路政署有否將每月道路維修保

養會議的記錄提交予運輸署；  
 
路政署與青沙管制區營辦商定期舉行的會議僅涉及公路設施

的維修保養。運輸署沒有要求路政署將每月道路維修保養會議

的記錄提交予運輸署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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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根據審計報告第 4.22 段，路政署和建築署是否有按各自的職權

範圍，評估青沙管制區營辦商在有關工作範疇的表現，並把評
核結果告知運輸署。如有，請提供有關評核的次數﹔如無，為
何。路政署和建築署會否考慮進行有關評核工作﹔  

 
路政署與運輸署緊密合作，會就青沙管制區營辦商有關道路維

修維修保養方面的工作表現作出季度評核，並將有關評核結果

提供予運輸署整理及編寫營辦商的整體工作表現季度報告。路

政署亦已將營辦商 2017 年 12 月 19 日至 2018 年 3 月 18 日有

關道路維修保養方面的工作表現評核結果提交運輸署 (即青沙

管制區管理、營運和維修保養合約的合約管理人 )，供該署統

籌及製備整體的表現報告。路政署會繼續每季提交報告予運輸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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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根據審計報告第 4.33 及 4.34 段，請告知／提供：  
 

(i) 向營辦商施加及收取算定損害賠償的記錄﹔  
 

(ii) 運輸署、路政署、機電工程署和建築署有否互相核對營辦
商就計算算定損害賠償而提交的資料／記錄的準確性﹔  

 
(i) 青沙管制區運營商自現有青沙管制區管理、營運和維修保

養合約生效以來因道路維修保養人員的人手短缺而支付的

算定損害賠償數量概述如下：  

時期  
算定損害賠

償金額  
扣除  

19.9.2013
 – 

30.9.2014 
$98 萬  

己於 2017 年 6 月道路維修保養的

每月管理費用中扣除  

1.10.2014
 – 

31.10.201
5 

$17 萬  
己於 2017 年 9 月道路維修保養的

每月管理費用中扣除  

1.11.2015 
– 

31.12.201
6 

$13 萬  
己於 2017 年 12 月道路維修保養的

每月管理費用中扣除  

1.1.2017 – 
30.6.2017 

$5 萬  
己於 2017 年 9 月道路維修保養的

每月管理費用中扣除  
1.7.2017 – 
30.11.201

7 
$4 萬  

己於 2018 年 1 月道路維修保養的

每月管理費用中扣除  

1.12.2017
 – 

31.5.2018 

沒有須繳付

算定損害賠

償的道路維

修保養人員

短缺  

不適用  

 
(ii) 路政署會核對所有青沙管制區營辦商就道路維修保養人員

短缺的算定損害賠償所提供的相關紀錄 (包括人手編配報

告、員工資歷及相關證明文件等 )，和要求營辦商就需要澄

清的事項提供補充文件，以確保所提供的紀錄正確及均為

合資格人員。路政署亦有將所有有關道路維修保養人員的

人手短缺及計算算定損害賠償的信函抄送運輸署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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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甲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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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乙 
 

路政署與青沙管制區營辦商定期進度會議的日期載列  

 
會議  日期  

第一次進度會議  25.10.2013 
第二次進度會議  22.11.2013 
第三次進度會議  18.12.2013 
第四次進度會議  22.1.2014 
第五次進度會議  26.2.2014 
第六次進度會議  19.3.2014 
第七次進度會議  23.4.2014 
第八次進度會議  23.5.2014 
第九次進度會議  18.6.2014 
第十次進度會議  16.7.2014 

第十一次進度會議  20.8.2014 
第十二次進度會議  23.9.2014 
第十三次進度會議  22.10.2014 
第十四次進度會議  19.11.2014 
第十五次進度會議  15.12.2014 
第十六次進度會議  21.1.2015 
第十七次進度會議  16.2.2015 
第十八次進度會議  18.3.2015 
第十九次進度會議  22.4.2015 
第二十次進度會議  20.5.2015 

第二十一次進度會議  17.6.2015 
第二十二次進度會議  23.7.2015 
第二十三次進度會議  20.8.2015 
第二十四次進度會議  23.9.2015 
第二十五次進度會議  14.10.2015 
第二十六次進度會議  17.11.2015 
第二十七次進度會議  16.12.2015 
第二十八次進度會議  20.1.2016 
第二十九次進度會議  17.2.2016 
第三十次進度會議  15.3.2016 

第三十一次進度會議  20.4.2016 
第三十二次進度會議  16.5.2016 
第三十三次進度會議  27.6.2016 
第三十四次進度會議  20.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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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日期  
第三十五次進度會議  24.8.2016 
第三十六次進度會議  21.9.2016 
第三十七次進度會議  28.10.2016 
第三十八次進度會議  28.11.2016 
第三十九次進度會議  23.12.2016 
第四十次進度會議  23.1.2017 

第四十一次進度會議  24.2.2017 
第四十二次進度會議  29.3.2017 
第四十三次進度會議  26.4.2017 
第四十四次進度會議  29.5.2017 
第四十五次進度會議  26.7.2017 
第四十六次進度會議  29.9.2017 
第四十七次進度會議  10.11.2017 
第四十八次進度會議  6.12.2017 
第四十九次進度會議  26.1.2017 
第五十次進度會議  14.2.2018 

第五十一次進度會議  9.3.2018 
第五十二次進度會議  6.4.2018 
第五十三次進度會議  10.5.2018 
第五十四次進度會議  6.6.2018 

 
 


